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试行）》听证情况汇总表 

项目名称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试行）》 听证时间 2025 年 2 月 7 日 

听证代表 意见 采纳情况 

福堂镇 
附件二房屋建筑重置价中高级装饰的混合结构补偿价格偏低；室内食用自

来水补偿价格偏低，建议按每户 1500 元补偿。 

不采纳。附件二相关补偿标准制定已与连南、城区

相关标准做对比，同时衔接连山青苗补偿标准，补

偿标准符合连山社会经济水平，因此不做修改。 

吉田镇 

1.第二十二条提到有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二选一，根据连山的实际情况，

产权调换比较难以实施，建议由县政府统一确定补偿方式； 

2.附件 1 与附件 2 中的搬迁费、迁移费不一致，建议核实； 

3.第二十四条提到被征收房屋价值由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与附

件二的房屋重置价是否有冲突？ 

4.附件二房屋建筑重置价偏低，实际征收难以实施。 

1.采纳。《办法》中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采取货币补偿、产权调换两

种方式，由被征收人任选其一，或由县人民政府统

一确定补偿方式。” 

2.采纳。已核实修改； 

3.解释说明。《办法》第四章已对相关附件的使用

进行说明； 

4.不采纳。①附件二相关补偿标准制定已与连南、

城区相关标准做对比，同时衔接连山青苗补偿标

准，补偿标准符合连山社会经济水平，因此不做修

改。②为保障被征收人的利益，《办法》中补充了

明确将"产权清晰"作为奖励前提的奖励措施。 

县教育局 附件二房屋建筑重置价偏低，实际工作难以实施，看看是否可以调整。 详见吉田镇意见的采纳情况。 

县应急管理局 意见同教育局一致。 详见吉田镇意见的采纳情况。 

县发改局 
发改局部门职责中“拟定重点项目计划并落实项目执行情况”不属于发改

局职责，一般情况重点项目的计划与落实都是有各领域负责实施。 
采纳。已修改完善。 

县财政局 

1.附件 1-4 的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补偿安置标准，最好获得清远市各县区

的标准后作多方对比，制定与连山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补偿标准； 

2.对《办法》中第七条中第 8 点的表述进行细化：建议把“8.县国资管理部

门：负责接管完成征收补偿的房产及物品。”改为“8.县资产管理部门：

完成征收补偿的房产应做好分类，按要求办理手续移交接管。属行政事业

1.附件 1-4 相关补偿标准制定已与连南、城区相关

标准做对比，同时衔接连山青苗补偿标准，补偿标

准符合连山社会经济水平； 

2.采纳，已修改完善。 



 

 

项目名称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试行）》 听证时间 2025 年 2 月 7 日 

听证代表 意见 采纳情况 

单位除行政办公用房外的房产，符合《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县直行政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的，由县公共资产管理中心接管；

属行政事业单位行政办公用房的房产应由县机关事务管理局接管；其他不

符合上述单位接管要求的，由征收部门暂管，完善手续后再办理移交接

管。需要划转到相关单位、国有企业的，按相关规定办理。” 

县审计局 

1.第十一条中评估机构的选定方式与上行法的有冲突，建议按照上行法修

改； 

2.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二条中“作出房屋征收决

定前，征收补偿费用应当足额到位、专户存储、专款专用。”《办法》中

第十七条没有对征收补偿费用管理进行说明，建议补充； 

3.第二章第二节补偿安置方面，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第二十七条提到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的规定，但是《办法》没

有明确补偿搬迁的时间顺序，建议补充。 

1.采纳，《办法》中第十一条修改为“评估机构须

取得有审批权的行业主管部门核发的备案证明。房

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协商不成

的，由征收单位通过清远市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经公

开选取程序确定。若项目标的达到公开招投标或政

府采购范围的，则按公开招投标、政府采购的有关

规定执行。” 

2.采纳。《办法》中第十七条补充“作出房屋征收

决定前，征收补偿费用应当足额到位、专户存储、

专款专用。” 

3.采纳。《办法》中第二章第二节增加条文“实施

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房屋征收部门对被

征收人给予补偿后，被征收人应当在补偿协议约定

或者补偿决定确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 

县司法局 
县司法局负责对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对文件内容不发表意见，建议根据规

范性文件的制定流程完善。 
采纳。 

其他听证代表均无意见。 

 


